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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機構」【ICANN】第八次會議於本(九十)年三
月九日至十三日於澳洲墨爾本展覽暨會議中心(MECC)舉行，其政府諮
詢委員會(GAC)亦同時舉行，本次會議援例由交通部電信總局組團出
席。

本次會議討論之重點有國家碼最高階網域【ccTLD】之委任及管理政策
及國際化網域名稱(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等議題。

本報告書首先就網際網路(Internet)網域名稱系統【DNS】管理之發展及
ICANN 之成立及其目前組織架構做一簡介，再討論本次會議議題及結
論。

一、Internet網域名稱管理

(一) 背景

鑑於網際網路【Internet】網域名稱(Domain Name)之管理及網
域系統是全球電子商務行政架構之一部分，1997 年 7 月 1 日
時，美國總統柯林頓(Clinton)指示商務部(【DoC】: Department
of Commerce)將網域名稱之管理及網址系統私有化，以促進競
爭及協助全球參與 Internet，並同時維持 Internet之穩定運作。

1998年 6月 5日美國商務部發表一份白皮書，呼籲企業界成立
一個非營利性質的公司來管理這些網域名稱系統(【DNS】：
Domain Name System)。

1998年 10月：網路解答公司1(【NSI】: Network Solutions Inc.)
同意發展共用登錄系統(Shared Registration System)，此舉可
讓.com, .net 及 .org 之網域名稱登錄註冊服務由多家公司經
營。

                                          
1 網路解答公司(NSI)目前為與美國政府簽約，負責 TLD(org, net, com)登記作業至

2000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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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11月 25日：美國商務部認定 ICANN為新的非營利性
質公司，負責管理全球的網域名稱系統。

(二) Internet網域名稱管理之發展

1999年 9月：美國商務部(DoC)和「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
機構」(【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及 NSI 公司達成一連串的協定，以讓網域名稱系統
(DNS)轉移給民間機構管理。

1999年 11月：ICANN取得了管理網域名稱的最後許可。

美國商務部共計簽署了五項協議書，解決了在各個團體之間討

論近一年的重大岐見點，即：

1. ICANN及 NSI之間的網域名稱登錄協定，

2. ICANN 及所有登記為.com, .net, 及.org 之註冊代理機構
(Registrars)間修訂的網域名稱認定協議，

3. 修訂在過去 NSI 本身尚是登錄管理機構(Registries)時，於
測試階段時所登記的網域名稱和簽署的協定，

4. DoC和 NSI之間的合作協議修訂本，及

5. DoC和 ICANN之間的備忘錄修訂本。

這 些 協 議 內 容 可 在 ICANN 的 網 頁 ：

www.icann.org/agreements.htm, 及 NTIA2 的 網 頁 ：

www.ntia.doc.gov，還有NSI的網頁： www.networksolutions.com
上查閱。

美國商務部又於 1999 年 12 月時公開一個新的 InterNIC 網站
（www.internic.net）。這個新網站將提供公眾查詢所有經由
ICANN 認證的網域名稱登記代理機構及接受網域名稱登錄的
機構名稱等資料，ICANN現在接受所有以.com, .net, 及.org,的
網域名稱之登記申請。透過這個網站讓大眾知道網域名稱登錄

                                          
2 美商務部國家電信與資訊局(【NTIA】: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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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選擇性，以促進網域名稱登錄的競爭環境。根據 DoC 和
ICANN及 NSI於 11月 10日簽訂的協議條文規定，NSI在未來
幾個月當中，將會代表商務部經營 InterNIC 網站，而後再將
InterNIC網站移交給商務部管理。

二、ICANN簡介
ICANN為一非營利、國際性機構(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成立
於 1998 年 10 月，負責監督原由美國政府管理之部分 Internet
技術管理功能(technical management functions)； ICANN將陸
續接掌 protocol parameters之協調、DNS之管理、IP3位址之安

排及根伺服器系統(root server system)之管理。

(一) ICANN組織架構圖

                                          
3 IP為 Internet之通信協定，IP使得大型、各式電腦網路間得以透過各式實體鏈路

(physical links)而快速、經濟地互相通信。一 IP位址為一以數字表示之位址，使得
Internet上之位置得以確定，Internet上電腦間之資訊傳輸及建立連結即藉此 IP位
址達成，一般大眾係藉 DNS以使用人性化名稱(human-friendly names)來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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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內名詞說明：

縮寫 全名 譯名 運作說明

ARIN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

美洲網路位

址登記管理

機構

ARIN 為一非營利性會員組織，
承接先前由Network Solutions公
司所負責區域 IP 位址之管理及
登記，含北美、南美、加勒比海

區及非洲次撒哈拉沙漠區(sub-
Saharan)。

RIPE
and
RIPE
NCC

Reseaux IP
Europeens

RIPE 為由歐洲 ISP 所組成之開
放、自願性組織，RIPE NCC為
歐 洲 區 域 之 RIR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區域 Internet
登記管理機構)，負責參與 RIPE
組織之協調工作及使用者(end-
users) 位 址 指 配 之 LIR(Local
Internet Registries：地區 Internet
登記管理機構 )IP 位址區塊
(blocks)之指配。

APNIC The 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亞太網路資

訊中心

APNIC 為一非營利性會員組

織，負責亞太區 IP位址之管理及
註冊，含我國、日本、韓國及中

國。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網路工程任

務小組

IETF為一大型、開放、國際性社
團，由關心 Internet 架構及順利
運作(smooth operation)之網路設
計者、業者、廠商及研究人員所

組成，其成員亦開放予有興趣的

一般大眾(interested individual)。

W3C World Wide
Web

WWW聯盟 W3C 為一國際性工業聯盟

(industry consortium)成立於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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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rtium 年 10月以發展能促www改良及
互連之通信協定，其所提供之服

務，含：對 www 研究及使用者
之資訊儲存所、提昇標準參考碼

之執行及新技術使用之示例。

(二) ICANN組成單位之功能

1. 理事會

ICANN理事會係由 19位理事組成，其為：

 9位一般理事(At-Large Directors)由 ICANN會員選出

 9位理事為支援組織之代表，即

- 網域名稱支援組織(DNSO)三位，

- 位址支援組織(ASO)三位，

- 通信協定支援組織(PSO)三位；及

 1位為 ICANN理事長兼執行長(President and CEO)

2. 支援組織

各支援組織（Supporting Organization）有一特定之功能，
每一支援組織負責提名理事會中之三位理事：

1. 位址支援組織(ASO)：ASO負責向 ICANN提出有關 IP
位址安排及管理之政策性建言，其著重於識別單一

Internet 上 各 種 電 腦 之 IP 位 址 系 統 ， 如

128.9.128.127。

2. 網域名稱支援組織(DNSO)：DNSO負責向 ICANN提
出有關 DNS 之政策性建言，DNSO 由會員大會
(General Assembly)、名稱評議會(Names Council)及七
個選舉人團(Constituency Groups)組成，著重於區別
Internet位置及資源之名稱系統，DNS將容易記憶之
名稱(如www.icann.org)轉為 IP位址。

3. 通信協定支援組織(PSO)：PSO負責向 ICANN提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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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通信協定標準之政策性建言，其關注於讓 Internet
上各種電腦交換資訊及通信管理之標準，包括目前

IPv4及未來將大量擴增 IP位址之 IPv6通信協定。

每一支援組織必須自行組成、定義自身規則及說服理事

會其特定區域之代表性，經理事會採認該支援組織後，

其將有任命理事之權力及擔任 ICANN 主要政策的諮詢
者。

3. 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為一正式諮詢體，由來自 Internet 社區
(community)代表組成，負責向 ICANN 作政策性之建
言，ICANN章程明定設立不同之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不代表 ICANN行使職權，惟向 ICANN理事會提出其
研究報告及建言。

ICANN理事會目前成立二個諮詢委員會，即

1. 政府諮詢委員會(GAC)

GAC 為一由國家級政府、多國政府組織及條約組織
(treaty organizations)代表所組成之諮詢委員會，其功
能為向 ICANN 理事會表達政府單位之關切事項，
GAC以論壇方式討論政府之權益及關切議題(interests
and concerns)，包含消費者權益；GAC不代表 ICANN
行使職權，惟向 ICANN 理事會提出其研究報告及建
言。

GAC主席目前為澳籍 Dr. Paul Twomey。

2. 根源伺服器諮詢委員會(RSSAC)

RSSAC係負責向 ICANN理事會提出有關網域名稱根
源伺服器運作之建言，包含主機硬體容量、作業系

統、名稱伺服器軟體版本、網路連結、硬體環境、安

全問題及系統效率、可靠度等。

RSSAC主席為 Jun Mu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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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ICANN第八次會議

一、會議時間、地點及議程4

(一) 時間：九十年三月九日至十三日

(二) 地點：澳洲墨爾本展覽暨會議中心(MECC)

(三) 議程：

日期

三月

上午 下午

九日

星期五

- GAC
- ICANN-ccTLD Managers

- GAC
- At Large Study Committee
- DNSO ccTLD Registries

Constituency
十日

星期六

- GAC
- Domain Nam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Constituency Meetings

1. CcTLD
2. Non-Commercial
3. ISP
4. Registrars
-  ICANN Orientation

Workshop

- GAC
- Domain Nam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Constituency
Meetings

1. CcTLD
2. Non-Commercial
3. Business & Commercial
4. gTLD
5.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stituency
十一日

星期日

- Domain Nam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General
Assembly

- Domain Nam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Name
Council

十二日

星期一

- ICANN Public Forum - ICANN Public Forum

十三日

星期二

- ICANN Board Meeting - ICANN Board Meeting

                                          
4 ICANN第八次會議公告如【附件一】



13

二、主要討論議題

(一) 政府諮詢委員會（ＧＡＣ）首任主席選舉

由ＧＡＣ現任主席澳籍 Dr. Paul Twomey當選，任期兩年。

(二) ccTLD之委任及管理原則

ICANN GAC主席澳籍Dr. Paul Twomey與各國代表於經前
幾次 GAC 會議之討論後，研擬出一份國家碼最高階網域
【ccTLD】之委任及管理原則(Principles for the Deleg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s)，此
原則主要係闡明下列三者之角色：

(1)政府(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為 ccTLD之最
高政策當局，並確保 ccTLD之管理符合公眾利益。

(2)ICANN：建立、傳播、監管全球 DNS運作之技術標準
及法規。

(3)Delegee (指受政府委任之 ccTLD 管理者)：依 ISO
3166-1 內容對相對國家或領域之居民及"全球網際
網路社群"負有服務之義務，即為受委任網域之受
託人(trustee)，其政策應區分管理、行政及行銷，此
些功能可由同一或不同機構(entity)負責，惟委任本
身須由政府或 ICANN同意方可。

在三者間，兩兩之關係，即

(1)政府 & ICANN：互相聯繫、互相尊重

(2)政府 & Delegee：委任之關係

(3)ICANN & Delegee：ICANN提供 ccTLD相關服務，如
維護含每一 ccTLD 資訊之資料庫、確保根伺服器
（root servers）穩定安全地運作等，而 Delegee 理
應分擔 ICANN運作之費用。

ＧＡＣ本次會議重申支持其原提出之"國家碼最高階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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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委任及管理原則"(GAC Principles)內主張之① ＩＣＡＮ

Ｎ、② 政府或公眾當局（the relevant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及③ ｃｃＴＬＤ管理者三方之通訊體制（three-
party communications regime），ＧＡＣ認為此三方體制應為
ＩＣＡＮＮ及ｃｃＴＬＤ管理者間關係之目標，ＧＡＣ成

員將採取對策以加速執行ＧＡＣ原則。

(三) 國 際 化 網 域 名 稱 (IDN: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
多語言網域名稱的重要性普獲與會人士重視，ＩＣＡＮＮ

與ＧＡＣ亦均組成工作小組以探討網域名稱系統（ＤＮ

Ｓ）增加使用 non-ASCII字元所須面臨之互運
（interoperability）、爭議解決及智慧財產議題。

三、DNSO各選舉人團(Constituency)會議
(一)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stituency

智慧財產選舉人團(【IPC】: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stituency)代表全球智慧財產使用者之觀點及利益，特
別強調於商標(trademark)、著作權(copyright)及相關智

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其效果及與

DNS之互動。

本次會議情形有關 ICANN DNSO IPC之相關資訊，請上網
查閱：http://ipc.songbird.com 。

(二) NCDNHC Constituency
「非營利性網域名稱所有人選舉人團」(The
Noncommercial Domain Name Holders Constituency;
【NCDNHC】)由(a)至少擁有一網域名稱(b)為一非商業體
(non-commercial entity)或以非營利基礎、非商業性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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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c)致力於非商業活動，含政治、教育、宗教、慈善、
科學及藝術之組織所組成。

NCDNHC的成立目的，是為了支持網路上的非營利性言
論與活動，並保護該言論所位處的網域名稱。NCDNHC
可以說是目前 ICANN網域名稱支援組織(Domain Nam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DNSO)中唯一代表非營利性言論
的機構。

NCDNHC組成的成員，包括來自公共網路、公共組織、
藝術推動、兒童福利、宗教信仰、教育、科學研究、人權

以及其他許多領域的非營利性組織。

有關 ICANN DNSO NCDNHC之相關資訊，請上網查閱：
http://www.ncdnhc.org 。

(三) gTLD Registry Constituency
屬性型最高階網域(【gTLD】:generic Top Level Domain)

選舉人團係由 gTLD註冊管理機構(registries)所組成，
美國Network Solutions, Inc.【NSI】為其重要成員。

有關ICANN DNSO gTLD Registry Constituency之相關資

訊，請上網查閱：http://www.gtldregistries.org 。

(四) ISPCP Constituency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nnectivity

Providers選舉人團組成分子含藉運作DNS nameservers

以服務第三者之單位及藉運作TCP/IP Internet backbone

網路或提供轉接(transit)至Internet users或第三者之

Internet content。

有關ICANN DNSO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nnectivity Providers Constituency之相關資訊，請上
網查閱：http://ipc.songbird.com 。

(五) Business Constituency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entities選舉人團代表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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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以從事其業務單位之觀點及利益。

有關ICANN DNSO Business Constituency之相關資訊，

請上網查閱：http://www.bc.dnso.icann.org 。

(六) ccTLD Constituency
國家碼最高階網域(【ccTLD】: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選舉人團係由ccTLD管理者組成。

有關ICANN DNSO ccTLD Constituency之相關資訊，請上

網查閱：http://www.cctld.dnso.icann.org 。

(七) Registrars Constituency
註冊登記機構(Registrars)選舉人團成員目前限為ICANN

認可(accredited)之Registrars，未來計畫擴大成員範圍

以含ccTLD registrars、resellers及其他具"registrar"

運作性質之單位。

目前 ICANN認可者有一六九家，本次會議討論包括服務
水準、行為規範、MDN、對新 TLD之立場。

有關ICANN DNSO Registrars Constituency之相關資訊，

請上網查閱：

http://www.dnso.org/constituency/registrars/registrar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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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決議

(一) 政府諮詢委員會(GAC)

政府諮詢委員會公報
二○○一年三月

澳洲墨爾本

二○○一年三月十日，星期六 — ICANN 政府諮詢委員會【GAC】於
三月九至十日於澳洲墨爾本（Melbourne, Australia）召開第八次會議。
計有三十二個國家級政府、國際間認可之個別經濟本及多國政府及條約

組織之出席代表就全球 Internet相關議題作具體討論，並發表下列聲明：

A. 關於 GAC首任主席之選舉：

GAC 舉行第一次主席之選舉，並由原主席澳籍 Dr. Paul Twomey
當選連任，依 GAC運作原則（Operating Principles）之規定，主席
任期為二年。

B. 關於國家碼最高階網域(ccTLD)之委任及管理

GAC 與網域名稱支援組織（DNSO）之 ccTLD 選舉人團

（Constituency）、ICANN理事及幕僚就 ccTLD之委任及管理議題
有建設性、開放及有用之討論。

GAC 重申支持其原提出之"國家碼最高階網域之委任及管理原則
"(GAC Principles)內所主張之① ICANN、② 政府或公眾當局（the
relevant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及③ ccTLD管理者三方之溝
通體制（three-party communications regime），GAC認為此三方體
制應為 ICANN及 ccTLD管理者間關係之目標，GAC成員將採取
對策以加速執行 GAC原則。

同時，若 ICANN與 ccTLD管理者雙方簽訂協議（bilateral ("legacy")
agreement），此協議本質上應為條件性及暫時性，以保留三方體制
下政府或公眾當局表達意見之空間。

任何雙方協議應包含如在該協議有效期內達成三方溝通體制之提

前結束條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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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三種情況下應無雙方協議之存在：

 要求重新委任 ccTLD管理者之申請尚在審理中。

 政府或公眾當局通知 ICANN其已採取步驟以執行三方體制。

 ccTLD管理者不在有關政府或公眾當局之管轄內（但有關政府
或公眾當局認同者除外）。

GAC希望 ICANN在擬訂與 ccTLD管理者之協議中，ICANN能
考慮該國或相對應 ccTLD 領地內私國際法規協定之標準商業慣
例（standard commercial practice fo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egal
agreements）。

C. 關於 GAC之運作方式

鑑於 GAC 執行有效程序以支持 ICANN，並提供政府關心議題建
言之職責，GAC 已成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以檢查及報
告下列議題：

 多語言網域名稱（multilingual domain names）

 最高階（Top Level）及第二階（Second Level）網域之地理及
地緣政治（geographical and geopolitical）語彙

 國際慣例之應用（applic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D. 關於國際的網域名稱（IDNs: international domain names），GAC
重申其重要性及此發展對全球 Internet 使用者之利益，GAC 更認
為測試基台倡議及三項主要公共政策方面須受到 ICANN、其支援
組織及廣大 Internet社群之優先考慮，即：

 目前及未來 Internet間互運（interoperability）之實質重要性

 預防網域名稱搶佔（cybersquatting）及 IDNs環境下之爭議解決
機制

 競爭及市場進入、消費者保護及智慧財產原則之應用。

GAC聲言：

反網域名稱搶佔（Anti-cybersquatting）原則及機制應從目前之 ASCII
碼環境升級到 non-ASCII環境，技術實作亦應與其標準發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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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網域名稱系統（DNS）之全球連接及接取（universal connectivity
and accessibility），對 Internet作為全球網路是極為重要的。於尋求
統一標準過程中，不同技術實驗可能須經審查，而最後達成多語言

網域名稱之一致、互運標準以使系統之能力可於 Internet 上普遍存
在。

IDNs於最高階網域（TLD）之註冊應自有效及公平之競爭條件及在
適當層級及活動規模下獲利。ICANN應採取步驟與 IDNs測試基台
(testbed)業者溝通，其應告訴消費者其 testbed 狀態及運作，包括註
冊情形，尤其是系統完全運作前的註冊環境。

GAC感謝澳洲政府，特別是澳洲資訊經濟國家辦公室（National Office for
the Information Economy）主辦本次會議及管理 GAC網站。

GAC 下一次會議將於二○○一年六月於瑞典斯得哥爾摩（Stockholm,
Sweden）與 ICANN下一回合之會議一起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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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事會(Board of Directors)

ICANN理事會決議
二○○一年三月十三日

澳洲墨爾本

於 2001年 3月 13日墨爾本理事會中，ICANN理事批准下列決議：

會議紀錄之批准

決議[01.14]：理事會通過並採納 2000年 9月 25日、2000年 10月 17及
31日及 2000年 11月 16日（組織的會議）等理事會議紀錄。

Reconsideration委員會之建議

決議〔01.15〕：Reconsideration委員會之建議 RC-00-6及 RC-00-7，依建
言內所述理由通過並採納。

特別工作小組(Ad Hoc Group)

鑑於：在 1999 年 8 月 26 日之決議 99.79，理事會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
組負責發展與規劃未來於號碼(numbering)領域之目標及政策結
構，尤其是須符合全球市場的需要及考慮資訊技術服務與網路的

整合(convergence)；

鑑於：召集號碼及位址(Numbering and Addressing)方面之特別工作小組
旨在透由公眾意見論壇網站(web-based public comment forum)討
論這些問題；

鑑於：自從成立了論壇時起，各個參與者已在號碼及位址議題方面之公

眾論壇網站作出貢獻，包括 2001年 3月 8日由Mr Mark McFadden
與 Mr Tony Holmes所提出之廣泛（extensive）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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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01.16]：理事會將 2001年 3月 8日 McFadden/Holmes的報告提交
位址支援組織 (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之位址評議會
(Address Council)作進一步考量並作適當建言。

決議[01.17]：理事會宣布特別工作小組在號碼及位址方面之工作已完
成。

決議[01.18]：理事會請求 ICANN 職員維持特別工作小組實體佈告之持
續線上檔案至少一年。

決議[01.19]：理事會感謝Mark McFadden、Tony Holmes及編輯小組對
特別工作小組工作所作之顯著貢獻。

一般會員研究委員會之成員

鑑於：一般會員研究委員會（At Large Membership Study Committee）主
席與副主席已向理事會提出一份該委員會候選委員資料，

理事會樂見被提名候選委員之豐富資歷及不同的背景，

理事會已知悉，該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可能考慮向理事會提

出增加一位或更多位候選委員成為該委員會的委員，以提供遺

漏之技術部分，惟此仍須受預算之限制；

決議[01.20]：理事會批准 Pierre Dandjinou、Esther Dyson、Oliver Iteanu、
Ching-Yi Liu（中央大學專任助理教授劉靜怡）、Thomas Niles及
Oscar Robles為一般會員研究委員會委員。

一般會員研究委員會之預算

鑑於：ICANN Bylaws第 5節第二條規定有關 ICANN一般會員之概念、
結構及處理之整體研究；

鑑於：在決議 00.11 中，理事會成立一個臨時性的諮詢委員會，即一般
會員研究委員會，進行此項研究；

鑑於：一般會員研究委員會已向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提出一
份研究計畫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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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財務委員會已審查該計畫預算並已向理事會作建議；

決議[01.21]：總裁(president)獲授權於不超過 US$450,000 範圍內(其中
US$100,000 已獲理事會授權)，並於一般會員研究委員會主席的
指導下，擴大 ICANN (Corporation)基金以支持一般會員研究；預
期一般會員研究委員會的主席及委員將持續審慎的擴大此基

金，以支持該委員會規章(charter)之完成。

提議修改 VeriSign的協議

鑑於：修改 ICANN、Network Solution,Inc.及美國商務部之間協議(在決
議 99.132及 99.133中，已於 1999年 11月 4日獲批准並於 1999
年 11月 10日簽署)之提議已向理事會提出；

鑑於：理事會擬考慮在其計劃於 2001年 4月 2日舉行之會議中(時間未
定)對此提議採取行動；

決議[01.22]：理事會要求網際網路社群成員，包括名稱評議委員會(Name
Council)及任何選舉人團及其他參與網域名稱支援組織者於 2001
年 3月 31日前對該提議的實質優點提供意見。

決議[01.23]：職員已奉示自即日起續維持公眾意見論壇網站（web-based
public comment forum），以接收各方的意見。

新高階網域之協議(New TLD)

鑑於：在決議 00.89 中，理事會已選出七項營運或贊助的最高階網域
【TLD】提案供 ICANN 與註冊業者或贊助組織協商，俾獲致適
當的協議。

鑑於：在決議 00.90中，理事會已授權總裁及General Counsel代表 ICANN
進行這些協商，倘再進一步獲理事會同意或批准，亦可進行簽署

適當的協議。

鑑於：已與四個選出的非贊助(unsponsored)TLD 註冊業者(NeuLevel、
Afilias、Global Name Registry及 RegistryPro)協商基本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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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基本的協議及許多相關的附錄業經協商完成與獲同意，

並已公布徵詢公眾意見；

鑑於：理事會已收到 General Counsel與建議者對其協商結果與
進展方面之簡報；

鑑於：已在公眾意見論壇網站及 2001年 3月 12日舉行之公眾
論壇(Public Forum)收到公眾的意見；

鑑於：理事會已考慮公布的協議與附錄、簡報及公眾的意見，

並發現同意該協議對增進 ICANN的目的是有必要且適當的；

決議[01.24]：授權並要求總裁及 General Counsel儘快地完成其
餘 unsponsored TLD附錄之協商，並在 ICANN網站上公布附
錄協商結果或對已公布的基本協議及附錄所作的任何小幅修

正或調整。

決議[01.25]：理事會應就任何四個非贊助的高階網域(.biz、 .info、 .name,
及.pro)全部公布的協議與附錄通知，在通知後應准許理事會會員
有七日時間向總裁與 General Counsel表示意見。

決議[01.26]：倘理事會會員基於政策考量無相反的意見，在這七日作成
結論後，將授權總裁簽署該公布的協議。

決議[01.27]：一經簽署協議，將授權總裁採取行動，包括作成報告，向
美國商務部提出報告，因施行該等協議是適當的。

網域名稱支援組織檢討(DNSO Review)

鑑於：理事會已自名稱評議委員會(【NC】：Names Council)收到 DNSO
檢討報告及其他相關資料。

理事會亦獲通知，NC已計劃在其2001年之商業計畫(business plan)
陳述檢討結果，將以一個臨時委員會開始建立進一步行動的委託

事項。

決議[01.28]：理事會要求 NC 及其他來源將其建議分成改善目前 DNSO
運作的建議與可能導致 DNSO 結構改變或其功能重大改變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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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01.29]：理事會鼓勵有關改善目前 DNSO運作之改變的建議於 2001
年 4 月 16 日前提出，根據該建議理事會將訂於上述期間結束採
取進一步的行動。

支付與簽發支票授權 (Disbursement and Check Signing
Authority)

決議[01.30]：副總裁與 General Counsel、Louis Touton、財務長(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ndrew McLaughlin及他們之中任何一位可授權
ICANN 法人團體基金的支付(disbursements of the Corporation’s
Funds)，並可簽發 ICANN 法人團體的支票，金額為 US$10,000
或以下。

進一步決議[01.31]：M. Stuart Lynn一成為該 ICANN法人團體的總裁，
將可授權支付 ICANN法人團體的基金，並可簽發 ICANN法人團
體的支票，金額為 US$50,000或以下。

進一步決議[01.32]：M. Stuart Lynn一成為該 ICANN法人團體的總裁，
將可授權支付法人團體的基金，並可簽發 ICANN 法人團體的支
票，金額為 US$50,000 或以下．當獲理事會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或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授權時亦是，一經
顯示他們係在總裁的授權內，即應同意給予這些授權。

進一步決議[01.33]：在理事會決議 00.35至 00.38發布之支付基金及簽發
支票授權，應於採納本決議而停止生效。

稽核員的任命(Appointment of Auditors)

鑑於：理事會已收到稽核委員會(Audit Committee)的報告，推薦 KPMG．
LLP辦理 ICANN法人團體 2001年 6月 30日止之會計年度之財
務事務的稽核工作。

決議 [01.34]：任命 KPMG． LLP 辦理 ICANN 法人團體

(Coporation)2001年 6月 30日止之會計年度的年度財務稽核，費
用不超過 US$28,000，以及辦理一些 ICANN財務管理的選擇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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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此額外附加費用不超過 US$10,000。

決議[01.35]：授權總裁與 KPMG．LLP簽訂契約書(engagement letter)。

DNSO基金之處理

鑑於：稽核委員會(Audit Committee)已就 ICANN 基金收入、處理及對
DNSO支持的支付等實務審查並向理事會報告；

決議[01.36]：授權總裁(President)維持一個分開的 DNSO 捐助帳戶以保
管支持DNSO之基金收入及經名稱評議委員會(Names Council)或
其指定人授權的支付。

與 ccTLD管理者之協議

鑑於：自上次於 2000年 11月舉行之 ICANN會議，ICANN的理事與管
理部門已顯著增加工作時間與努力以致力與 ccTLD 管理者訂立
契約的討論；

在檀香山(Honolulu)．日內瓦(Geneva)及墨爾本(Melbourne)舉行的
ccTLD/ICANN 會議均相當成功，已顯著拉近 ccTLD 社群與
ICANN對適當協議的本質與基本要素的共識；

決議[01.37]：ICANN管理部門已奉指示加強向前完成該等協議草案(draft
legacy agreements)，如需要時，並在三角情況下(in triangular
situations)追求可接受的 ccTLD協議。

國際化網域名稱(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s)

鑑於：ICANN理事會已陸續收到詢問其角色及對網域名稱系統支援之國
際化網域名稱字元各種努力之觀點，除網際網路工程任務小組

(IETF’s)之國際化網域名稱工作小組外，一些使用非 ASCII 字元
組作為網域名稱之方案已開始進行，含 VeriSign 對.com/.net/.org
註冊的測試基台(testbed)、ccTLD 註冊業者之非 ASCII 字元組之
試驗，以及私人公司及其他機構之國際化網域名稱預先註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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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ICANN理事會於 2000年 9月 25日曾批准一些有關VeriSign測試
基台(testbed)的決議(00.77至 00.80)，在這些決議中，理事會了解
網際網路更開放(accessible)的發展對那些不使用 ASCII 字元者的
重要性，理事會強調網際網路的網域名稱系統的國際化必須要透

過公開、非專屬的(non-proprietary)標準完成，該標準並須完全與
網際網路現存之端對端(end-to-end)模式匹配，並在一個普遍可解
決的公眾名稱空間中保存全球唯一的命名；

在墨爾本會議召開之前，ICANN已請求公眾對下列五項一般性的
主題表示意見：

 國際化的網域名稱標準化與測試基台的配置處理(Testbed
Deployment Process)；

 在 IDNs之智慧財產權考量；

 國際化網域名稱之字元組對其母國語言的關係；

 在 IDNs方面之公共教育與延伸(Outreach)；

 IDNs與 ICANN註冊處/註冊員(Registry/Registrar)之協議；

在 ICANN 程序中，有關國際化網域名稱議題的關切及興趣已有
增加趨勢；

DNSO之名稱評議委員會(Names Council)於墨爾本會議時，已採
納一商業計畫(business plan)，要求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以發展實行
國際化網域名稱政策之共識；

政府諮詢委員會(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在其墨爾本
會議公報中指出，其將成立一個國際化網域名稱的工作小組以針

對考量的問題進行審查及報告；

理事會瞭解根源伺服器諮詢委員會(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 RSSAC)已開始討論對根源伺服器運作所作努力之意
涵；

決議[01.38]：理事會表達其對有關許多存在的國際化測試基台與預先註
冊服務的本質與應用可能的混亂之關切，並鼓勵更加擴大及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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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球網際網路社群之教育及對話。

決議[01.39]：為促進對國際化網域名稱技術與政策問題更佳的瞭解，理
事會指定一個由Masanobu Katoh(主席)、Vint Cerf、Karl Auerbach
及 Ivan Campos組成之內部工作小組，以找出各種國際化的努力
及問題，俾與技術專家及其他參與這方面努力之人士進行對話，

並向理事會作出適當的建議．

決議[01.40]：理事會要求該工作小組於 6月份在下次的理事會議就其研
究成果提出報告。

感謝當地主辦單位及贊助者

決議[01.41]：ICANN感謝當地主辦單位之辛勞及對 ICANN墨爾本會議
之貢獻，理事會代表全體與會者向澳洲主辦單位全體人員致謝。

決議[01.42]：ICANN感謝墨爾本會議當地及國際的贊助者對本會議之慷
慨貢獻。

感謝 Lennie and Mike Roberts

鑑於：

Mike Roberts今日完成其擔任 ICANN首任總裁及執行長任務；

自 1998年 10月廿五日起，Mike已經為 ICANN投注 869日、13
小時及 25分鐘不間斷之心力；

其於面對巨量要求下之體能、毅力及幽默感為成功建立 ICANN
之必要條件；

於其努力之直接成果為普遍對 ICANN 之認知為”沒有比想像的
差”(not as bad as it could be)，於是：

決議[01.43]：理事會代表 ICANN社群向Mike Robert對其致力於網際網
路公共服務之崇高理想之辛勞表達其最深之謝忱。

決議[01.44]：理事會亦持相同之謝忱，感謝 Lennie Roberts 之熱忱、耐
心及於多次 San Francisco機場間之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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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CANN GAC之 ccTLD委任與管理原則

國家碼最高階網域(ccTLD)委任及管理原則
(摘譯)

1、前言
在 RFC 1591發布後五年以來，網際網路(Internet)已從一電腦及網
路研究領域中之工具演進發展成一商業、教育及通信之全球媒介。

基於 Internet已成一國家經濟發展之工具、Internet社群擴展、多樣
化的本質等因素均使得 Internet技術功能之傳統管理方式必須有所
演進。

因此，網域名稱系統(DNS)功能，包含 DNS根伺服器之管理、網域
名稱註冊政策之發展、Internet通信規約(Protocols)之協調及 Internet
Protocols號碼(IP numbers)之指配等在透過 ICANN之程序後已有更
清楚之界定及正式化。同樣地，ccTLDs 之委任與管理之程序與架
構亦須發展出一套更健全、明確及可靠之制度。

儘管修訂 RFC 1591原則是需要的，惟該原則仍具重要地位，ccTLD
管理者(manager)係代表相關地區社群執行公眾服務業務，並對該社
群負責。關於"全球網際網路社群(global Internet community)"並不特
指一法定或國際個體(entity)，而是受相關 TLD 影響之所有人，因
為此運作可能侵犯到多個管轄權(jurisdiction)及影響相關國家或地
區及其他地區的個人或個體之利益，此為我們對 RFC 1591內所述"
全球網際網路社群"意義之解讀。

2、本文之目的
本文之目的係擬對 ccTLD 委任及管理原則提供建議以協助最佳運
作方式(best practice)之產生，這些原則的用意在於促成下列模式
(models)之發展：

- 政府及公眾當局 (relevant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及
ICANN間之溝通(communication)

- ICANN及管理者/受委任者(Delegee)間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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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及 Delegee間之溝通

3、定義
本文使用下列定義：

3.1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或"ADR")指非訴訟程序之爭端
解決機制，可為仲裁、調解、和解或行政爭端解決之處理。

3.2 "Communication"應含一法律、規則、協定、文件、合約、備忘
錄或其他適當形式書面文件等。

3.3 "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國家碼最高階網域)"或"ccTLD"
為依 ISO 3166-1(國名及其分區域之名稱代碼)兩碼代碼所訂之
最高階網域。

3.4 "Delegation"(委任)特指 ICANN/IANA對負責DNS root中之TLD
管理之委任。

3.5 "Delegee"(管理者)指受政府任命以管理 ccTLD 之組織、公司或
個人，Delegee亦可為政府本身，Delegee亦可將 ccTLD之行政
管理工作外包。

3.6 "Designation"(指派)指政府之指派。

3.7 "DNS"：網域名稱系統。

3.8 "ICANN"：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機構。

3.9 "Relevant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y"(政府)：於 ICANN章程
或GAC運作原則所述之政府代表國家級政府或國際間認可之個
別經濟體。

3.10 "Relevant local community"代表 ISO 3166-1所述之地區社群，此
定義限於本文件使用。

3.11 "Top Level Domain(最高階網域)"或"TLD"為全球網域名稱系統
之最高階網域(domain)。

4、ccTLD管理者(Delegee)之角色
4.1 ccTLD Delegee係依 ISO 3166-1內容對相關國家或領域及"全球
網際網路社群"居民負服務之義務，即為受委任網域之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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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ee)，其政策應區分管理、行政及行銷，此些功能可由同一
或不同個體(entity)負責，惟委任本身須由政府或 ICANN同意方
可。

4.2 ccTLD 本身不賦與私有智慧財產權或其他財產權，其 Delegee
亦不會由於委任的結果而產生，抑不會因任一個體從事 ccTLD
之管理、行政或行銷而產生。

4.3 在執行附著於 ccTLD 之其他管理及行政功能之運作上，可能有
可買賣之貨品或服務產生。

4.4 Delegee應了解 ccTLD之最高政策當局為"政府"

4.5 Delegee應與該 ccTLD所屬之政府充分合作。

4.6 Delegee、受委任合約應居住或設置公司於該政府司法管轄下之
地區，若不然，其運作方式亦應與該地區之法律或政府之公眾

政策一致。

5、政府之角色
5.1 政府之角色在於確保 ccTLD之管理符合公眾利益。

5.2 政府對公共政策目標負責，如：透明化，非歧視；予各類使用
者有更多之選擇權、低價及更好之服務；尊重個人隱私；及消

費者保護，爰此，政府對 ccTLD 有最高管理權，並須確保其運
作符合國內公共政策目標、法規及國際法律及適用的國際慣

例。

5.3 ICANN 之政府諮詢委員會(GAC)先前已採認網際網路名稱系統
為一公共資源，故其運作須符公共利益之一般性原則。

5.4 政府須確保其 ccTLD之 DNS註冊，在適當的層級及規模下，因
有效率及公平競爭而受益。

5.5 政府應確保下述第九條含於其與 Delegee之協議中。

5.6 政府於任命 Delegee 時，應考量 ccTLD 行政及管理之穩定性，
一般而言，組織及公司較諸個人可提供較高之穩定性。

6、ICANN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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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ICANN之主要功能為建立、傳播、監管全球 DNS運作之技術標
準及作業要點，含：

- IP number block allocation政策之建立；

- Authoritative root server system之行政(Administration)；

- 擬訂新增 TLD於 root system之政策；

- 其他 Internet技術參數之指配及協調；

- 其他 DNS行政功能協調事項。

6.2 於 ccTLD之行政及運作上，ICANN之角色為發展及執行下述第
10條之政策。

7、委任之原則
7.1 當政府與 ccTLD Delegee之溝通雖存在，惟如政府表示該 ccTLD

Delegee違反合約或合約屆期等情形下，ICANN應迅速協調政府
或公眾當局重新指派 Delegee。

7.2 在政府與 ccTLD Delegee 缺乏溝通、政府當局表示該 ccTLD
Delegee 未受到地區社群及政府支持或違反 RFC 1591 之條款
(material provisions)之情形下，ICANN應迅速協調政府或公眾當
局重新指派 Delegee。

7.3 當 ICANN通知政府其 ccTLD之運作危及 Internet或 DNS之穩
定或違反下述第 10 條之規定，政府應協調 ICANN 解決或重新
任命委任者。

7.4 未來 ICANN 對 ccTLD 之委任或重新委任須限於已受政府指派
之組織、公司或個人。

7.5 Delegee依法享有適當權力以執行其業務，不受歧視及專制的作
業要點、政策或程序所影響，倘若於重新委任時(reassignment of
delegation)，ccTLD之登錄者(registrants)應得繼續網域名稱轉成
IP位址服務(name resolution)或於合理時間移轉到另一個 TLD。

8、ICANN與政府間之關係
8.1 政府與 ICANN 之溝通應含一於該地區內之聯繫窗口，政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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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gee間之合約應複印一份予 ICANN。

8.2 政府應告知 ICANN其如何要求 Delegee遵守執行下述第 9條之
事項：

8.3 ICANN於新增 gTLD時應避免使用國家名稱、地區名稱及地方
名稱，或 ISO 639之語言碼，除非獲得政府或公眾當局的同意。

9、政府與 Delegee間之關係
9.1 政府在委任時，應含下列條款，並副知 ICANN：

9.1.1 訂定各項條款，含委任期、績效評核、審核及撤銷委任
程序；

9.1.2 ccTLD Delegee之運作須以地區社群及全球 Internet社群
之利益為依歸；

9.1.3 政府具最高主導權，delegee 行事必須符合國內法律、法
規、國際法及國際慣例；

9.1.4 ccTLD管理對 TLD本身無財產權；

9.1.5 於新 Delegee接任時，確保 DNS資料之轉移；

9.1.6 制定有效率、明確之網域名稱爭議解決機制；

9.1.7 Delegee 須遵照 ICANN 所發展之政策，如第 10 條之規
定，執行業務；

9.1.8 在鼓勵境外人士在該 ccTLD註冊之註冊政策中，除政府
以法規或書面禁止外，delegee 應遵守 ICANN 之 ccTLD
政策。

9.1.9 無論 delegee是否居住於該地區，均應遵守上述條款。

9.2 於 ccTLD Delegee轉包(sub-contract) ccTLD之技術工作時，須確
定承包者具 ICANN所定之技術能力。

9.3 於 ccTLD Delegee轉包(sub-contract) ccTLD之行政及管理工作時
須載明委任本身為一公共權利之行使，不是一項財產，如再委

任時須依第 7條(委任的原則)規定辦理。

10、ICANN與 Delegee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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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ICANN應遵守下列事項：

10.1.1 維護含每一 ccTLD資訊之資料庫；

10.1.2 確保 root servers穩定、安全地運作；

10.1.3 有關 ccTLD委任及委任相關紀錄皆要稽核存底；

10.1.4 適時通知 delegee任何 ICANN聯絡資訊之改變。

10.2 Delegee應遵守下列事項：

10.2.1 維持該 TLD之主要及次要名稱伺服器之安全及穩定運作
以及確保地區檔案及正確、最新的登錄資料讓 ICANN可
獲取以確保 ccTLD之穩定運作。

10.2.2 適時通知 ICANN任何 ccTLD聯絡資訊之改變(或變動)。

10.2.3 建立註冊資料之托管(escrow)或備份網站之政策。

10.2.4 於轉移新委任者時，確保 DNS資料之轉移。

10.2.5 遵循 ICANN既定政策。

10.2.6 合理分擔 ICANN運作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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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感及建議事項

一、 本次會議在政府諮詢委員會會議【GAC】方面，鑒於該委員會
係由國家級政府、經國際論壇認可之區域經濟體、多國政府組

織及條約組織代表所組成，其功能為透過論壇方式討論政府之

權益及關切議題，包括消費者權益，並作成報告及建議，向

ICANN理事會表達政府單位之關切事項、立場與建言、深獲主
要經濟強國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澳大利亞、

義大利、日本、韓國、大陸(派電信部門副局長級參加)、新加
坡、 歐盟、OECD、我國等(計 32位代表與會)之重視，該會議
討論之重點包括 GAC主席選任要國家碼最高階網域【ccTLD】
之委任與管理、GAC之運作方式以及對國際化網域名稱之重要
性、網址搶佔的預防與爭端解決政策、市場開放與競爭、消費

者保護及智慧財產權原則之運用等三項公共政策之優先考量

等，此均與我國國家權益及規範制定息息相關，為確保及維護

我國家權益及對 Internet 網域名稱系統發展之發言權，我國政
府單位確有派員與會之必要，爰謹建議繼續派員出席未來之各

次會議。

二、 其次，在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機構【ICANN】會議方面，
鑒於 ICANN 係為非營利的國際性機構，旨在負責監督原由美
國政府(商務部)管理之部分網際網路(internet)技術管理功能，及
Protocol Parameters之協調、DNS之管理、IP位址之安排及根
源伺服器系統之管理，其性質屬民間部門之國際性會議，與會

者係由各國網際網路管理者或經營者及其他相關業者組成，本

次會議運作方式，主要係透由 ICANN 下設之各支援組織之各
選舉人團或相關委員會先各別召集會議，與相關與會業者並同

時透過網路與線上業者作廣泛開放之意見討論，再向其支援組

織之會員大會或相關委員會議提報建言，循序再召開大眾論

壇，開放與會業者及網路線上業者大眾再就上述建言交換意見

及廣納新建言後，最後再將結論提交 ICANN 理事會議討論並
作成決議．本次會議討論重點主要包括前次會議紀錄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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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作小組之運作發展、一般會員研究委員會的新會員選任

及其預算、提議修改 VeriSign的協議、新最高階網域【TLD】
之協議、網域名稱支援組織【DNSO】之檢討、支付與簽發支
票授權、稽核員之任命、DNSO基金的處理．與國家碼最高階
網域【ccTLD】管理者之協議、國際化的網域名稱等方面，大
部分與國內網際網路管理者、經營者及相關業者或公會之業務

運作及未來發展方向有關，爰併建請鼓勵國內相關業者及公會

參與該會議。

三、 另本次會議代表團團長交通部電信總局高副局長凱聲亦趁與會

之便，與 GAC主席 Dr Paul Twomey洽談其接受交通部葉部長
邀請訪華細節，T 主席已暫訂於今年五月初訪華，屆時將參訪
我電子商務相關單位及衛生醫療相關網路單位．有關 T主席訪
華相關接待事宜，將由電信總局負責辦理，預計安排 T主席拜
會交通部、經濟部、外交部、行政院衛生署及台灣網路資訊中

心【TWNIC】等單位, 並舉辦一場研討會以介紹 GAC 之運作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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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一、ICANN VIII公告

二、ICANN VIII GAC公報

三、ICANN VIII理事會決議

四、ICANN GAC之"ccTLD委任及管理原則"
   


